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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生產更新獎勵作業規範修正規定 

一、 農業部（以下簡稱本部）為推動森林永續經營及扶植

竹產業振興，輔導民眾依法執行竹林伐採作業及生產

竹材，發給竹林生產更新獎勵金，以促進竹林更新，

維護竹林健康，提升國土保安與環境保育公益功能，

特訂定本規範。 

二、 本規範獎勵之對象，為竹林之所有權人、具合法使用

權或經營權之人，並實際從事竹林經營管理者（以下

簡稱竹林所有人）。 

三、 本規範獎勵之竹林，應位於下列土地之一： 

(一) 經編定為林業用地之土地。 

(二) 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條例第三條第一項所定之原

住民保留地。 

四、 本規範獎勵之竹林，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 竹林所在土地面積達零點一公頃以上，並以竹為經

營主體，且依法可執行竹林伐採作業。 

(二) 竹林應以孟宗竹、桂竹、長枝竹、莿竹、轎篙竹等

經濟竹種為主要竹種，且所占比例應達百分之五十

以上。 

(三) 竹林所在土地無濫墾、濫伐、擅伐等情事。 

(四) 竹林所在土地當年度未領取本部造林獎勵金或本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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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獎勵金。 

本規範所稱竹林所在土地，指竹林所在之單筆地

號土地或單筆租地範圍。 

執行竹林採伐作業期間有跨年度情形者，以完成

竹林伐採作業之年度，為發給（領取）竹林生產更新

獎勵金之年度。 

五、 本規範獎勵之竹林，其執行竹林伐採作業，應符合下

列各款規定： 

(一) 取得下列伐採許可或證明文件之一： 

1. 在森林區域內之竹林，依國有林林產物處分規則

規定取得採取許可證，或依林產物伐採查驗規則

規定取得採運許可證並辦理查驗。 

2. 在森林區域外之竹林，向竹林所在地之受理機關

（單位）申請辦理伐採後之勘查，並取得竹林生

產更新證明書（格式如附件一）。 

(二) 竹林伐採規模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1. 竹林伐採作業之面積，達竹林所在土地面積之百

分之三十以上。 

2. 竹林擇伐作業之竹支數，達竹林所在土地內竹支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3. 竹林伐採後，實際搬出之可利用竹材支數，達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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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頃一千支以上；竹林所在土地面積未達一公頃

者，按面積比例計算。 

六、 前點第一款第二目之竹林生產更新證明書，應由竹林

所有人向竹林所在地之受理機關（單位）申請辦理伐

採後之勘查，經受理機關（單位）派員勘查認定竹林

有執行伐採作業，且伐採規模符合前點第二款各目情

形之一，報請核准機關發給。 

七、 本規範之竹林生產更新獎勵金金額，依竹林伐採規

模，分別如下： 

(一) 伐採規模符合第五點第二款第一目或第二目：以實

際伐採面積計算，每公頃發給新臺幣三萬元；實際

伐採面積不足一公頃者，按面積比例計算，並取小

數點後四位數，第五位數以後無條件捨去。 

(二) 伐採規模符合第五點第二款第三目：依實際搬出之

可利用竹材支數計算，每支發給新臺幣十元，每公

頃獎勵支數為至少一千支、至多三千支；竹林所在

土地面積未達一公頃者，其獎勵支數之上、下限，

按面積比例計算。 

八、 本規範獎勵之受理機關（單位）及核准機關如下： 

(一) 國有林租地、其他國有土地管理機關之租地：由竹

林所在地之本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各地區分署（以

下簡稱各地區分署）工作站受理；各地區分署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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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二) 公有林租地、私有地：由竹林所在地之鄉（鎮、

市、區）公所（以下簡稱公所）受理；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准。 

(三) 大學實驗林之租地：由竹林所在地之大學實驗林管

理處受理；各地區分署核准。 

九、 申請本規範獎勵，應由竹林所有人填具申請書及切結

書（如附件二之一及附件二之二），並檢附下列文件，

於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四月三十日止，向竹林所在地之

受理機關（單位）提出申請： 

(一) 竹林所有人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二) 於公所原住民保留地使用清冊記載有案之原住民或

其繼承人，檢附地籍圖謄本；其他申請人，檢附土

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但得以電腦完成查詢

者，免附。 

(三) 竹林所在土地為共有者，檢附其他共有人之土地權

利人同意書（如附件二之三）；僅就其應有部分提出

申請者，檢附共有土地分管契約書及分管位置圖。 

(四) 具竹林之合法使用權或經營權者，檢附他項權利證

明書、租賃契約書或其他合法使用、經營之證明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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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申請應備文件不全者，受理機關（單位）應

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 

本規範獎勵於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之申請期間，

本部得視實際情況，公告延長。 

十、 提出前點申請者，應於完成竹林伐採作業之日起一個

月內，檢附採取許可證、採運許可證或竹林生產更新

證明書影本，及其他必要之佐證資料或文件，通知受

理機關（單位）辦理初審。 

提出前點申請時，已完成竹林伐採作業者，應於

申請時一併依前項規定進行通知。 

十一、 受理機關（單位）應於接獲前點通知之日起一個月

內，派員會同竹林所有人勘查竹林現況辦理初審

（勘查審查表如附件三），並依初審結果及下列規定

辦理： 

(一) 初審結果符合本規範獎勵規定：填具請領清冊

（如附件四），併同初審結果及申請案件之文件資

料，報請核准機關審查。 

(二) 初審結果不符合本規範獎勵規定：將初審結果及

申請案件之文件資料，報請核准機關審查。 

十二、 核准機關收受依前點規定所報之請領清冊、初審結

果及申請案件之文件資料後，應逐件審查，確認符

合本規範獎勵規定者，核准其申請，發給竹林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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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獎勵金，確認不符合者，不予核准其申請，不

發給獎勵金。 

十三、 申請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予核准其申請；

已核准者，應予撤銷，已發給獎勵金者，並應通知

申請人限期返還所領取之金額： 

(一) 申請應備文件不全，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

正或補正未完全。 

(二) 不符第二點、第三點、第四點、第五點規定或第

九點所定申請期限。 

(三) 提供偽造、變造或記載不實之文件資料。 

(四) 以詐欺、脅迫或其他不正當方式申請或受領。 

十四、 受理機關（單位）得於每年八月三十一日前，提醒

尚未依第十點第一項規定通知辦理初審之申請人，

於當年度完成竹林伐採作業並通知辦理初審。無法

於當年度執行竹林伐採作業者，得撤回申請。 

十五、 核准機關應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前，依當年度民眾

申請案件之數量、竹林面積及竹材支數，研提所轄

區域之竹林生產更新獎勵計畫，送由本部按年度預

算情形，核定各核准機關執行計畫所需經費，逕撥

予核准機關辦理。 

每年度可受理之獎勵總面積、申請人得申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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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面積及竹材支數上限，應以當年度核定預算經

費額度為原則，並由本部視經費及實際申請情形調

整。 

核准機關應於當年度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將

會計結案報告書併同提領清冊影本（如附件五）送

本部備查。 

十六、 有關經費之收支及會計事務處理等事宜，應依本部

主管計畫經費處理作業規定辦理。 

十七、 本規範獎勵，辦理至中華民國一百十八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並由本部於辦理期限屆至前六個月，檢

討本規範獎勵執行情形，以供後續相關獎勵措施規

劃及執行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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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點附件一、竹林生產更新證明書修正規定 

 

一、申請人(竹林所有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二、會勘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三、竹林伐採區域基本資料： 

(一)竹林地點（地段地號）：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二)土地登記面積：               公頃 

(三)用地類別：非林地，     用地 

(四)竹林實際種植面積：             公頃 

四、伐採作業方式□皆伐：伐區                 公頃 

□擇伐：伐區                 公頃 

五、認定竹林有伐採作業事實，伐採後現況為： 

 □皆伐面積超過該筆土地面積三分之一以上。 

 □擇伐率：  %，擇伐作業之竹支數超過該筆土地區域內竹支總支數三分之一以

上。 

 □伐採後實際搬出支數每公頃達一千支以上。 

 

上開非林地之竹林更新情形，特此證明。 

 

 此給竹林所有人                 存執 

 

 

機關名稱 

 

 

中華民國○○○年○○月○○日 

 

備註： 

1.本證明書正本由竹林所有人存執，副本抄送鄉（鎮、市、區）公所歸檔備查。 

2.本證明書僅供竹林所有人申請竹林生產更新獎勵金使用，且不得作為買賣之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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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附件二之一、竹林生產更新獎勵金申請書修正規定 

                                本年度受理編號：        正面 

     年度竹林生產更新獎勵金申請書   

一、基本資料                                                    

申請項目 竹林生產更新獎勵金 

申請人 
 

使用地類別 ○○用地 
申請土地面積 

(公頃) 

 

土地坐落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土地權屬 

□私有地：□全部   □共有持分： 

□國有地：□他項權利：（□農育權人 □地上權人）□承租地□其他合

法使用人   

竹種 
 竹林種植面積 

(公頃) 

 

二、檢附資料          

(一)應檢附資料： 

□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切結書□金融帳號存摺影本 

(二)非單獨所有之所有權人： 

□土地權利人同意書    □分管契約書及位置圖    

(三)竹林合法使用人： 

□他項權利證明書     □租賃契約書   □其他合法使用證明文件 

(四)已完成竹林伐採作業者： 

□國（公私）有林林產物採取（運）許可證（林地）正反面影本 

□竹林更新證明書（非林地） 

此致 

受理機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鄉(鎮、市、區)公所 

或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_____ 分署 

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學實驗林管理處 

  申請人姓名：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收件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文件審核結果：□符合 □不符合  

受理單位 承辦人： 課(科)長：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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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 
備註： 

1.得申請竹林更新獎勵條件： 

(1)竹林位於原住民族委員會依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條例規定，公告劃定原住民保留地

範圍內之禁伐區域或位於林業用地(含租地)。 

(2)土地面積為0.1公頃以上，並以竹為經營主體，限孟宗竹、桂竹、長枝竹、莿竹、轎篙

竹等經濟竹種為主要竹種，經濟竹種占比至少50%以上，且依法可執行竹林伐採作業。 

(3)完成竹林伐採作業。竹林採伐作業期間有跨年度情形者，以完成竹林採伐作業年度作

為核發竹林更新獎勵金之年度。 

(4)無濫墾、濫伐、擅伐之情事。 

(5)竹林所在土地當年度未領取本部造林獎勵金或本規範獎勵金。 

2.填寫本申請書相關注意事項： 

(1)本申請書應填寫事項包括切結書。 

(2)未檢附金融帳號存摺影本者，得另載明審核通過後，本獎勵金撥付申請人指定之金融

帳號與帳戶。 

(3)除公所原住民保留地使用清冊記載有案之原住民或其繼承人，檢附地籍圖謄本外，應

檢附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但得以電腦完成查詢者，免附。 

(4)竹林所在土地為共有者，檢附其他共有人之土地權利人同意書（如附件二之三）；僅就

其應有部分提出申請者，檢附共有土地分管契約書及分管位置圖。 

(5)具竹林之合法使用權或經營權者，檢附他項權利證明書、租賃契約書或其他合法使

用、經營之證明文件。 

4.請領本獎勵金之竹林所有人，應於當年度完成竹林伐採作業。倘無法於當年度執行竹林伐

採作業者，得撤回申請。 

5.竹林所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核准機關應不予核准其申請。 

(1)申請應備文件不全，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未完全。。 

(2)不符竹林生產更新獎勵作業規範所定條件。 

(3)所附文件有偽造、變造或記載不實。 

(4)以詐欺、脅迫或其他不正當方式申請或受領。 

6.其他注意事項，詳見農業部「竹林生產更新獎勵作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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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附件二之二、切結書修正規定 

 
茲本人願依農業部「竹林生產更新獎勵作業規範」（以下稱本

規範）規定，申請_____年度「竹林生產更新獎勵金」（地點：

_____鄉（鎮、市、區）_____段_____小段_____地號，地籍面積：

_____公頃，核定竹林種植面積：_____公頃），並領取政府獎勵新

臺幣__________元整，同意接受受理機關(單位)及核准機關之指導，

並依本規範規定辦理，如有違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返還已領取

之竹林生產更新獎勵金，由______核准機關移由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行政執行悉數追回，絕無異議。 

 

本人己確實詳閱「竹林生產更新獎勵作業規範」相關規定，願

依據規定內容辦理。 

 

此致 

  ________ 縣（市）政府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________分署 

具切結人姓名：          用印 

        連絡電話： 

        連絡住址：  
身 分 證 正 面 影 本 身 分 證 反 面 影 本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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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附件二之三、土地權利人同意書修正規定 

 
本人同意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之土地由＿

＿＿＿申請並領取竹林生產更新獎勵金，絕無異議。恐口說無憑，

特立此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立同意書人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立同意書人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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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點附件三、竹林生產更新勘查審查表修正規定 

一、基本資料          

申請人 
 

使用地類別 ○○用地 
申請土地 

面積 (公頃) 

 

土地坐落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土地權屬 
□私有地：□全部   □共有持分： 

□國有地：□他項權利：（□農育權人 □地上權人）□承租地□其他合法使用人   

竹種  

二、檢附資料 

□林地-國（公私）有林林產物採取（運）許可證正反面影本 

□非林地-竹林更新證明書 

三、勘查、審查結果 

(一)竹林實際種植面積：             公頃。 

(二)竹林所有人通知完成竹林伐採作業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三)伐採作業方式□皆伐：伐區         公頃 □擇伐：伐區          公頃 

(四)伐採作業事實為： 

□林地，認定竹林現場有伐採作業情形，□符合□不符合所附國(公私)有林林產物

採取(運)許可證記載事項。 

□非林地，認定竹林現場□符合□不符合下列伐採作業情形之一，□補發□不補發

竹林更新證明書。 

□現場採皆伐作業，皆伐面積超過該筆土地面積1/3以上。 

 □現場採擇伐作業，擇伐率：  %，擇伐作業之竹支數超過該筆土地區域內竹支

總支數1/3以上。 

□伐採後實際搬出支數每公頃達一千支以上。 

□現場勘查無竹林伐採作業事實。  

四、勘查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會勘人員：竹林所有人(申請人或受委託人)：簽章        檢測人員： 

初審意見：□符合 □不符合，理由： 

本年度受理編號：       

受理機關 承辦人： 課(科)長：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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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點附件四、竹林生產更新獎勵金計畫請領清冊修正規定 

____年度「(機關名稱)竹林生產更新獎勵金計畫」請領清冊 

機關名稱:                                                          製表時間:   年   月   日 

受理

編號 

受理

時間 
姓名 

國民身

分證統

一編號 

住址 

竹林地點 
地籍

面積 

用地

類別 

竹林種植

（更新）

面積 

竹

種 
勘查

日期 

伐採作業

事實 
備註（證明文件） 地

段 

小

段 

地

號 

     
   

       

     
   

       

     
   

       

     
   

       

     
   

       

     
   

       

     
   

       

     
   

       

受理機關： 

承辦人                 課(科)長                        主辦會計                  單位主管 

核准機關： 

承辦人                 課(科)長                        主辦會計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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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點附件五、竹林生產更新獎勵金計畫提領清冊修正規定 

______年度「(機關名稱)竹林生產更新獎勵金計畫」提領清冊 

受理

編號 

受理

時間 
姓名 

國民身

分證統

一編號 

住址 

竹林地點 
地籍

面積 

用地

類別 

竹林種植

（更新）

面積 

竹

種 

伐採

作業

方式 

更新 

獎勵金 
受領人帳號 備註 地

段 

小

段 

地

號 

     
   

        

                

                

                

                

                

                

                

                

受理機關： 

承辦人                 課(科)長                        主辦會計                  單位主管 

核准機關： 

承辦人                 課(科)長                        主辦會計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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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點附件一、竹林生產更新證明書 

 

一、申請人(竹林所有人)：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二、會勘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三、竹林伐採區域基本資料： 

(一)竹林地點（地段地號）：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二)土地登記面積：               公頃 

(三)用地類別：非林地，     用地 

(四)竹林實際種植面積：             公頃 

四、伐採作業方式□皆伐：伐區                 公頃 

□擇伐：伐區                 公頃 

五、認定竹林有伐採作業事實，伐採後現況為： 

 □皆伐面積超過該筆土地面積三分之一以上。 

 □擇伐率：  %，擇伐作業之竹支數超過該筆土地區域內竹支總支數三分之一以

上。 

 □伐採後實際搬出支數每公頃達一千支以上。 

 

上開非林地之竹林更新情形，特此證明。 

 

 此給竹林所有人                 存執 

 

 

機關名稱 

 

 

中華民國○○○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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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本證明書正本由竹林所有人存執，副本抄送鄉（鎮、市、區）公所歸檔備查。 

2.本證明書僅供竹林所有人申請竹林生產更新獎勵金使用，且不得作為買賣之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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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附件二之一、竹林生產更新獎勵金申請書 

                                本年度受理編號：        正面 

     年度竹林生產更新獎勵金申請書   

一、基本資料                                                    

申請項目 竹林生產更新獎勵金 

申請人 
 

使用地類別 ○○用地 
申請土地面積 

(公頃) 

 

土地坐落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土地權屬 

□私有地：□全部   □共有持分： 

□國有地：□他項權利：（□農育權人 □地上權人）□承租地□其他合

法使用人   

竹種 
 竹林種植面積 

(公頃) 

 

二、檢附資料          

(一)應檢附資料： 

□土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切結書□金融帳號存摺影本 

(二)非單獨所有之所有權人： 

□土地權利人同意書    □分管契約書及位置圖    

(三)竹林合法使用人： 

□他項權利證明書     □租賃契約書   □其他合法使用證明文件 

(四)已完成竹林伐採作業者： 

□國（公私）有林林產物採取（運）許可證（林地）正反面影本 

□竹林更新證明書（非林地） 

此致 

受理機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鄉(鎮、市、區)公所 

或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_____ 分署 

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大學實驗林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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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人姓名：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收件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文件審核結果：□符合 □不符合  

受理單位 承辦人： 課(科)長： 單位主管： 

 

背面 

備註： 

1.得申請竹林更新獎勵條件： 

(1)竹林位於原住民族委員會依原住民保留地禁伐補償條例規定，公告劃定原住民保留地範圍內之禁伐區域

或位於林業用地(含租地)。 

(2)土地面積為 0.1 公頃以上，並以竹為經營主體，限孟宗竹、桂竹、長枝竹、莿竹、轎篙竹等經濟竹種為

主要竹種，經濟竹種占比至少 50%以上，且依法可執行竹林伐採作業。 

(3)完成竹林伐採作業。竹林採伐作業期間有跨年度情形者，以完成竹林採伐作業年度作為核發竹林更新獎

勵金之年度。 

(4)無濫墾、濫伐、擅伐之情事。 

(5)竹林所在土地當年度未領取本部造林獎勵金或本規範獎勵金。 

2.填寫本申請書相關注意事項： 

(1)本申請書應填寫事項包括切結書。 

(2)未檢附金融帳號存摺影本者，得另載明審核通過後，本獎勵金撥付申請人指定之金融帳號與帳戶。 

(3)除公所原住民保留地使用清冊記載有案之原住民或其繼承人，檢附地籍圖謄本外，應檢附土地登記謄本

及地籍圖謄本。但得以電腦完成查詢者，免附。 

(4)竹林所在土地為共有者，檢附其他共有人之土地權利人同意書（如附件二之三）；僅就其應有部分提出

申請者，檢附共有土地分管契約書及分管位置圖。 

(5)具竹林之合法使用權或經營權者，檢附他項權利證明書、租賃契約書或其他合法使用、經營之證明文

件。 

4.請領本獎勵金之竹林所有人，應於當年度完成竹林伐採作業。倘無法於當年度執行竹林伐採作業者，得撤回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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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竹林所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核准機關應不予核准其申請。 

(1)申請應備文件不全，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未完全。。 

(2)不符竹林生產更新獎勵作業規範所定條件。 

(3)所附文件有偽造、變造或記載不實。 

(4)以詐欺、脅迫或其他不正當方式申請或受領。 

6.其他注意事項，詳見農業部「竹林生產更新獎勵作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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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附件二之二、切結書 

 

茲本人願依農業部「竹林生產更新獎勵作業規範」（以下稱本

規範）規定，申請_____年度「竹林生產更新獎勵金」（地點：

_____鄉（鎮、市、區）_____段_____小段_____地號，地籍面積：

_____公頃，核定竹林種植面積：_____公頃），並領取政府獎勵新

臺幣__________元整，同意接受受理機關(單位)及核准機關之指導，

並依本規範規定辦理，如有違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並返還已領取

之竹林生產更新獎勵金，由______核准機關移由法務部行政執行署

行政執行悉數追回，絕無異議。 

 

本人己確實詳閱「竹林生產更新獎勵作業規範」相關規定，願

依據規定內容辦理。 

 

此致 

  ________ 縣（市）政府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________分署 

具切結人姓名：          用印 

        連絡電話： 

        連絡住址：  

身 分 證 正 面 影 本 身 分 證 反 面 影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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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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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點附件二之三、土地權利人同意書 

 

本人同意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之土地由

＿＿＿＿申請並領取竹林生產更新獎勵金，絕無異議。恐口說無

憑，特立此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立同意書人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立同意書人姓名：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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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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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點附件三、竹林生產更新勘查審查表 

一、基本資料          

申請人 
 

使用地類別 ○○用地 
申請土地 

面積 (公頃) 

 

土地坐落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土地權屬 
□私有地：□全部   □共有持分： 

□國有地：□他項權利：（□農育權人 □地上權人）□承租地□其他合法使用人   

竹種  

二、檢附資料 

□林地-國（公私）有林林產物採取（運）許可證正反面影本 

□非林地-竹林更新證明書 

三、勘查、審查結果 

(一)竹林實際種植面積：             公頃。 

(二)竹林所有人通知完成竹林伐採作業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三)伐採作業方式□皆伐：伐區         公頃 □擇伐：伐區          公頃 

(四)伐採作業事實為： 

□林地，認定竹林現場有伐採作業情形，□符合□不符合所附國(公私)有林林產物

採取(運)許可證記載事項。 

□非林地，認定竹林現場□符合□不符合下列伐採作業情形之一，□補發□不補發

竹林更新證明書。 

□現場採皆伐作業，皆伐面積超過該筆土地面積 1/3以上。 

 □現場採擇伐作業，擇伐率：  %，擇伐作業之竹支數超過該筆土地區域內竹支

總支數 1/3以上。 

□伐採後實際搬出支數每公頃達一千支以上。 

□現場勘查無竹林伐採作業事實。  

四、勘查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會勘人員：竹林所有人(申請人或受委託人)：簽章        檢測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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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審意見：□符合 □不符合，理由： 

本年度受理編號：       

受理機關 承辦人： 課(科)長：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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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點附件四、竹林生產更新獎勵金計畫請領清冊 

____年度「(機關名稱)竹林生產更新獎勵金計畫」請領清冊 

機關名稱:                                                          製表時間:   年   月   日 

受理編

號 

受理時

間 
姓名 

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

號 

住址 

竹林地點 
地籍

面積 

用地

類別 

竹林種植

（更新）面

積 

竹

種 

勘查日

期 

伐採作業事

實 
備註（證明文件） 

地

段 

小

段 

地

號 

     
   

       

     
   

       

     
   

       

     
   

       

     
   

       

     
   

       

     
   

       

     
   

       

受理機關： 

承辦人                 課(科)長                        主辦會計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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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機關： 

承辦人                 課(科)長                        主辦會計                  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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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點附件五、竹林生產更新獎勵金計畫提領清冊 

______年度「(機關名稱)竹林生產更新獎勵金計畫」提領清冊 

受理編

號 

受理時

間 
姓名 

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

號 

住址 

竹林地點 
地籍

面積 

用地

類別 

竹林種植

（更新）面

積 

竹

種 

伐採作

業方式 

更新 

獎勵金 
受領人帳號 備註 

地

段 

小

段 

地

號 

     
   

        

                

                

                

                

                

                

                

                

受理機關： 

承辦人                 課(科)長                        主辦會計                  單位主管 

核准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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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                 課(科)長                        主辦會計                  單位主管 



 

法規及行政規則刊登行政院公報資料提要表 
110年5月31日修正 

項次 項目名稱 內容要項 

1 資料類別 

□法規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3條之7種命令（含編制表） 

□指定法規施行日期之令（勾選此項，免填項次4、5、7） 

□有法律授權依據，具對外效力，需踐行預告程序及送立法院查 

照之非屬中央法規標準法第3條所列7種名稱之法規命令 

■行政規則（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 

■條列式 □非條列式 

□法規命令草案預告（如勾選此項，免填項次3~7） 

2 名稱或摘要 

中文 竹林生產更新獎勵作業規範 

英譯 

Reward Directions For Bamboo Forest Production and Renewal 
Incentives 

3 內容辦理英譯 □是 ■否 

4 異動性質 □訂定 ■修正 □廢止 

5 施行(生效)日期 

■自發布日或溯及施行(生效) 

□本次發布者全部或部分尚未施行(生效) 

施行(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6 指定施行日期   年  月  日 

7 廢止日期 

□自發布日廢止 

□本次之廢止尚未生效 

生效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說明： 

一、1則發布令或公告含多筆異動，每筆異動應填寫1張提要表。但項次1資料類別勾選

「行政規則/非條列式」時，如含多筆異動，僅需填寫1張提要表。 

二、項次1：選法規或行政規則者，應併同勾選次一選項。本項所稱編制表，指單獨訂修

之編制表；如該編制表與組織法規合併於一發布令發布，應填寫2張提要表。 

三、項次2：法規或行政規則屬條列式者，應填名稱全名，另法規或行政規則修正名稱者，

應填新名稱；屬非條列式者，應填摘要。資料類別屬「法規命令草案預告」有修正名

稱時，因尚未正式發布修正，應填寫舊名稱。 

四、項次3：如填寫「是」，則納入「全國法規資料庫」英譯法規通報列管，機關應於英

譯法規通報期限內辦理英譯及通報作業；如法規曾辦理內容英譯，後續歷次修正皆納

入列管。 

五、項次5：本次發布之法規或行政規則，如有全部或部分尚未施行(生效)，例如特定施

行日期或授權以命令另定，應勾選第2選項，並填入施行日期，如有多個施行日期，

以最後日期填入；如施行日期未定則勾選後免填日期。 

六、項次6：「資料類別」為「指定法規施行日期之令」者，應填寫本項日期，如有指定

多個施行日期，以最後日期填入。 

七、項次7：中央法規標準法第3條之7種命令之廢止，應自發布日廢止，並自發布日起算

第3日起失效，應勾選「自發布日廢止」；非屬中央法規標準法第3條所列7種名稱之

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之廢止，則應於發布時敘明生效日期。 

八、本提要表應併同送刊公報書函，送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俾利資料介接全國法規資料庫。 


